遂宁市安居区教育局

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遂宁市安居区教育局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进行编制。全文包括概述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6个部分。年报电子版将通过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网站（http://www.scanju.gov.cn/）全文公开，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。如对本年度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与安居区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大道中段282号，邮编：629000，电话：8663213，电子邮箱：ajjyj@126.com）。
一、概述 

（1） 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

    区教育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成立了由党委书记、局长宋金声同志任组长的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。2018年1月和9月分别召开局机关会议、全系统信息工作会议，建立健全机关及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机构，并全面部署了年度信息公开工作。各股室、学校将信息公开工作纳入计划安排，落实措施，强力推进，扩大信息公开面，确保群众知情权和参与权。
（二）完善制度，强化管理。

坚持按制度管理，强化监管和指导。一是制定出台了《安居区教育局2018信息工作目标考核办法》，做到了公开、公正、透明；二是严密掌控机关各股室、各中小学信息公开动态，加强考核和指导并将考核情况纳入绩效管理。
（3） 强化服务，提高质量。

    召开全系统信息员培训工作会，培训信息员260余人次，规范格式，保证数量，提升质量；深入到全区118所公、民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进行业务指导，帮助完善公开项目，规范填报格式；不定时对各股室、各校园及下属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有关情况进行督促、指导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、有效性和规范性。

2、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（1） 公开内容

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管理系统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已达1722条。2018年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54条，其中，概况信息3条，占0.6%；计划总结信息49条，占10.7%；规范性文件信息37条，占8.1%；工作动态信息61条，占13.4%；人事信息38条，占8.3%；财政信息34条，占7.4%；行政执法信息32条，占7.0%；其他信息200条，占44.1%。

公开内容主要涉及：

1． 重要公告、通知、规范性文件。

2． 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。重点公开办事程序、领导干部服务内容服务承诺、教师职称评聘、教育经费收支、绩效工资发放、学生贫困救助等方面信息。
3．会议活动。重点公开了全系统会议活动主要事项、领导讲话等相关信息。

4．人事管理。重点公开系统主要领导简历、人事任免等方面的信息。

（二）公开形式

一是通过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管理系统，及时公开政府信息；二是通过安居区教育局门户网站及《安居教育》专刊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；三是通过《遂宁日报》、遂宁教育网、四川教育网、《教育导报》、安居广播电视台、灵动安居网等新闻媒体进行公开；四是通过党务、政务、校务信息公示栏进行公开。其中，通过安居教育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最常用和最受欢迎。

（三）解读政策情况

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改革方案、重大政策、重点工程项目等进行解读。全年解读政策9条。

（四）及时回应社会热点

通过各种媒体做好与公众的互动交流、舆情引导，及时为群众答疑解惑，增强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

区教育局电话办公室电话：8663213

电子邮箱：ajjyj@126.com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
2018年，区教育局没有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

2018年，区教育局信息公开没有收费。
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2018年，区教育局没有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，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。

6、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2018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但依然存在工作开展落实不够，有时公开不及时，公开内容不够规范，监督力度不够，问题整改不够及时等问题。为此，2019年，我局将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:
（一）进一步强化公开意识。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四川省贯彻 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> 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提高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自觉性，推进科学行政、依法行政、民主行政，规范教育行政行为。
（二）进一步提高公开质量。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；针对公开内容的不同情况确定公开时间，做到常规性工作定期公开，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，固定性工作长期公开，保证公开的时间更加及时；坚持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、群众最需要了解的事项公开作为信息公开的重点，公开重点更加突出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监督力度。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对单位、个人考核的重要内容，严肃查处敷衍塞责、弄虚作假等现象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健康、深入开展。
遂宁市安居区教育局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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